
广 州 市 番 禺 区 教 育 局

关于举办2017年广州市番禺区中小学生田径

锦标赛暨广州市第十七届青少年运动会

选拔赛的通知

各教育指导中心、区属中学：

为贯彻执行《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中央7号文件精神，更好地开展学校课外体育活动，促进我区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提高我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水平，选拔优秀运动员参加广州市第十七届青少年运动会。经研究，决定举办“2017年番禺区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暨广州市第十七届青少年运动会选拔赛”。现将竞赛规程印发给你们，请按规程要求，认真组队参加比赛。

附件：1.2017年广州市番禺区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暨广州市

        第十七届青少年运动会选拔赛竞赛规程

2. 2017年广州市番禺区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暨广州

  市第十七届青少年运动会选拔赛报名表

广州市番禺区教育局

2017年3月17日

（联系人:许光发，联系电话：84641650，18026217998）

附件1

2017年广州市番禺区中小学生田径锦标赛

暨广州市第十七届青少年运动会

选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番禺区文广新局    番禺区教育局

二、协办单位：番禺区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三、承办单位:广州市番禺区番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四、竞赛时间：2017年4月21—23日
五、竞赛地点：番禺区少年儿童业余体校田径场  

六、参加单位：番禺区内各中小学校 

七、竞赛组别：

（一）甲组：1998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在读的高中学生。
（二）乙组：2001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在读的初中学生。
（三）丙组：丙1.2004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在读的小学生。         丙2.20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广州市注册的学生，限报6人。
八、竞赛项目：

（一）甲组：男、女项目相同（各13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10米栏（高1米、距9.14米）、100米栏（高0.84米、距8.50米）、400米栏（栏距35米，男栏高0．914米、女栏高0．762米）4ˣ1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男11米板、女9米板）、标枪（男700克、女600克）、五项全能（男子：跳远、标枪、200米、铅球 、 1500米；女子：100米栏、铅球、跳高、跳远、800米）。

（二）乙组：男、女项目相同（各13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10米栏（高0.914米、距8.90米）、100米栏（高0.84厘米、距8.30米）、400米栏（栏距35米、栏高0．762米）、4ˣ1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男10米板、女8米板）、标枪（男600克、女500克）、五项全能（男子：跳远、标枪、200米、铅球 、 1500米；女子：100米栏、铅球、跳高、跳远、800米）。

（三）丙组：男、女项目相同（各13项）：

项目：6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米栏（男高0.762米、距8米、(女）高0.762米、距7.5米）、4ˣ100米接力、跳高、跳远（男、女均采用3米板）、三级跳远（男、女均采用7米板）、垒球、撑竿跳高。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具有番禺区正式学籍的学生，以学籍为依据代表所属学校报名参赛。如有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取消成绩，通报批评。
（二）以学校为单位参加比赛，限报领队1人，教练2人。

（三）各田径传统项目学校，区网点学校和在市体育局注册的田径专项运动员必须参加比赛。

（四）每组别限报12人，注：(丙组2为在广州市注册的学生，限报6人)丙组2和丙组1分开比赛，成绩合计丙组团体总分，（男女可相互调剂）。每人限报2项，全能项目限报一人（可兼报接力）。运动员不能跨组比赛，必须符合年龄段要求。

（五）凡输送到番禺区体校的学生均代表原输送学校参赛。

（六）省、部队的正式运动员以及省、市体育运动学校的正式队员不得报名参赛。

（七）任何单位报名后均不得更改，调整和补充。
十、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田径竞赛规则》。

（二）100米栏（110米栏）、400米及400米以上项目比赛均采用一次决赛，按成绩决定比赛名次。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凭该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进行检录。

十一、录取名次与奖励，计分办法。

（一）各组别比赛男女分别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

（二）凡打破番禺区田径锦标赛纪录加9分。

（三）团体奖励前八名，按各组别男，女运动员获得的名次得分合计计算团体总分。如遇积分相等，以打破番禺区田径锦标赛纪录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以本次比赛获第一名的项目多者名次列前。

（四）对获得团体前八名的单位颁发奖杯；对获得各组别男女单项前八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成绩证书。

十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各单位于2017年4月8日前网上报名（网址：www.ydh.cc）

（二）报名表必须在网上打印，并加盖学校公章。于比赛前10天传真到番禺区体校；传真：34788288，联系人：许国平，联系电话18933967332；逾期报名或报名表内容不规范均不予受理。
（三）4月19日（星期三）下午3：00时，在番禺体校四楼会议室召开领队会议,3：30时，教练员会议（不另行通知），同时进行资格审查，请提供参赛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运动员学籍信息表一份（加盖学校公章）。
（四）秩序册在4月19日在网上各自打印（网址：www.ydh.cc）
十三、比赛的仲裁委员，裁判员由主办单位统一选派。

十四、参加本次比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都必须购买“人生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各单位在参加比赛前的领队教练员会议时必须向组委会交验保险单据，否则不可参赛。

十五、经费：

（一）各单位参赛费用自理。

（二）大会比赛费用由主办单位负责。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属赛事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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